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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评价年度：2020 年度

评价单位：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本级

市级预算部门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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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

工作的通知》（湛财绩〔2021〕5 号）要求，我单位及时布置自评，

成立自评工作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认真开展自评自查工

作，经查阅、核实有关账务及项目等执行情况，填写自评表格并

综合分析，形成本评价报告。现将 2020 年度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整体绩效自我评价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机构设置、部门职能情况。

1．主要职能。

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市政府主管住房公积金管理工

作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

⑴负责住房公积金的筹集管理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省的

有关政策规定，研究、制定、落实我市住房公积金筹集管理的有

关措施，负责我市住房公积金的筹集管理工作；⑵编制、执行住

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计划；⑶负责登记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

提取、使用等情况,负责住房公积金的核算；⑷负责审批住房公积

金的提取、使用；⑸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保值和归还；⑹编制住房

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⑺负责建立各代办网点

(办事处)并管理其日常工作；⑻承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定

的其他事项；⑼承办市政府委托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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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构情况：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称“中心”），

为市政府直属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事业单位，参照公务

员管理。内设 4 个科室：综合科、财务科、筹集科、管理科，以

及雷州、廉江、吴川、徐闻、遂溪等 5 个办事处，办事处为中心

派出机构，分别负责各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

3．人员情况：中心定编 59 人，2020 年底在职在编职工 55

人；退休职工 15 人；合同工 39 人。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0 年我中心工作目标：全年归集住房公积金 65 亿元，全

年提取住房公积金 51.5 亿元，全年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17.5 亿元，全年实现增值收益 2.5 亿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我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和服务理念，坚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坚持以人民满意作为工作标准，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不断增强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新的奋斗姿态迎接住房公积金事业的新发

展。2020 年住房公积金工作目标：全年归集住房公积金 65 亿元，

全年提取住房公积金 51.5 亿元，全年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 17.5 亿元，全年实现增值收益 2.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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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2020 年我中心年初预算批复为 2420.57 万元，根据增人

增资政策调整后预算为 2773.3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 1325.37

万元（人员经费 1225.80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 99.57 万元），项目

支出为 1448 万元。

2、年度实际收入为 2734.87 万元，实际支出为 2744.73 万元，

年初财政结转结余为 36.83 万元，年末财政结转结余为 26.97 万

元。

3、“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0 年部门预算安排“三公”经

费 16.44 万元，实际支出 8.25 万元。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小组情况。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

约束有办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部署和《预

算法》有关规定，增强我中心预算绩效管理观念，进一步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共湛江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

印发〈湛江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湛改委

发〔2020〕1 号）及《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市级财政资

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湛财绩〔2021〕5 号）的要求和工作部

署，对我中心财政资金绩效开展自我绩效评价，保证绩效评价工

作顺利开展，经研究，决定成立单位绩效评价小组（以下简称“评

价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评价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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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邓世亮

副组长：张振勇、程元好

成 员：吴兴智、吴剑、黄惠杰、梁锋、黎影、胡胜杰、陈

静、黎彩霞

2、评价小组职责

⑴负责贯彻落实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部署和要求，

加强绩效评价工作的领导，落实工作任务；

⑵建立和完善绩效评价工作机制，制定并落实相关方案，确

保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完成；

⑶负责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⑷根据实施情况和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填报评分表和数据

统计表；

⑸评价小组根据现场调查，补充和核实相关信息；

⑹撰写并提交评价报告。

（二）自评工作过程。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我们成立了单

位绩效评价小组，对照自评指标进行研究和布署，党组成员及各

科室全程参与，按照自评的要求，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

项自评。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查找原因，及时纠正偏差，为编

制下一年度预算及绩效工作夯实基础。

（三）自评材料报送时间及质量。我中心根据《湛江市财

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湛

财绩〔2021〕5 号），按时向市财政局（绩效管理科）报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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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评材料，并对所报送自评材料真实性、完整性、一致性、

规范性负责。

（四）自评材料报送及公开一致情况。本单位所报送的自评

报告、数据表、评分表是与公开的自评报告、数据表、评分表一

致。

三、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果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我们湛江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硕果累累的一年。一年来，市中心领导班子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

府工作部署，团结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只争朝夕扎实干，不负韶

华努力干，实现了住房公积金核心业务在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较

快增长，实现了我市住房公积金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市中心先

后被评为广东省住建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单位、湛江市最

佳志愿服务组织、湛江市先进职工小家、湛江市文明单位等。市

中心罗森同志被评为“全国住建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黄惠杰、陈静、袁亚瑞 3 名同志被评为“湛江市 2020 年最

美志愿者”。2020 年，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围绕年度业

务指标，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推动了各项业务健康发展。归集

扩面取得新成效，实际归集了 69.58 亿元，提取业务超额完成，

实际提取了 56.80 亿元，贷款业务较快增长，实际发放 21.6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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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实现了住房公积金合理的增值收益 2.62 亿元。根据《整体

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规定的内容，经综合评价，我中心 2020

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为 98.33 分，财政整体支出绩效为

“优”。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

1. 预算编制情况。

⑴预算编制。我中心根据《关于编制 2020 年市直部门预算的

通知》（湛财预〔2019〕93 号）等文件的要求，合理、规范地编

制本单位 2020 年年度预算并收到湛江市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0

年度市直部门预算的通知》（湛财预〔2020〕8 号）。我单位财政

拨款收入预算差异率为 1.38%。

⑵目标设置。我中心 2020 年度按要求申报了项目预算绩效目

标，报送的自评报告中设置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且设置具有清晰、

可衡量、可量化的指标值，设定了“全年归集住房公积金 65 亿元，

全年提取住房公积金 51.5 亿元，全年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 17.5 亿元，全年实现增值收益 2.5 亿元。”的指标值。整体绩

效目标全部体现部门职能，《2020 年湛江市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

计划》对其分解细化为具体的工作任务且有对目标值的测算依据

进行阐述。

2.预算执行情况。

⑴保障措施。我中心制定了《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部

门经费支出管理办法》、《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国有资产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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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理制度》、《关于开展住房公积金业务稽核工作的实施方案》

等内控规章制度，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

⑵支出管理。

①支出完成率

我中心 2020 年度支出完成率：

2744.72 万元/（2773.37+36.83）万元*100%=97.70%

②结转结余率

我中心 2020 年结转结余率：

26.97 万元/（36.83+2734.86）万元*100%=0.97%

③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变动率

我中心未收到《关于 2019 年国库集中支付结余采取权责发生

制列支出事项的函》（湛财预函〔2020〕1 号）及《关于 2020 年

国库集中支付结余采取权责发生制列支出事项的函》（湛财预函

〔2021〕1 号），2019 年及 2020 年我中心没有国库集中支付结余

需要采取权责发生制列支事项。

④资金下达合法性

我中心为一级单位，无下属单位，无转移支付。

⑤政府采购执行率

根据我中心 2020 年政府采购资金情况统计表，我中心 2020

年度政府采购计划数为25.138万元，实际采购金额22.4939万元。

政府采购执行率=22.4939/25.138*100%=89.48%

⑥财务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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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发生调整调剂项目的事项已按规定履行调整报批手

续；项目的付款按合同进度支付；2020 年度的审计检查，没有提

出我中心在资金支出方面存在问题，没有违反财务合规性的情况。

⑶项目管理

①项目实施程序

我中心 2020 年度项目调整按规定履行了报批手续，项目招投

标、建设、验收及方案实施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合同的规定，项目

实施过程规范。

②项目监管

我中心对预算项目设置项目明细账反映项目资金收入支出情

况，有业务科目对各项目实施过程进行监管，做到事中有监督、

事后有验收。

3.预算监督情况。

（1）信息公开

我中心按照《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按时在市

政府网站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及绩效自评材料。市财政局不对

2020 年绩效目标进行批复，绩效目标内容由市财政局统一公开。

（2）绩效自评

我中心根据市财政局《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市级财

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湛财绩〔2021〕5 号）的要求，于

2021 年 6 月 1 日成立单位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小组，自评工作小组

人数、人员结构符合规定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了自评材料，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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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自评报告填写真实、齐全，自评评分表自评得分客观、真

实，佐证材料规范、完整，关联性强。

4.预算使用效益。

（1）经济性

公用经费控制率

我中心 2020 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8.25 万元，预算安排

16.44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决算数 51.54 万元，预算数为 99.57

万元，决算数均小于等于预算数，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

制程度较高。

（2）效率性

①重点工作完成效率

我中心 2020 年度市直机关“四个全面”绩效考核中市委督查

部分得分为 91.87 分，政府督查得分为 96.29 分。

重点工作完成效率得分：（0.9187+0.9629）/2*5=4.70 分

②绩效目标完成效率

我中心 2020 年整体绩效目标已完成，绩效目标有 3 个，已全

部完成。

绩效目标完成效率得分：3/3*2+2=4 分

③项目完成及时性

我中心 2020 年度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有 7 个，已全部按计划

完成。

项目完成及时性得分：7/7*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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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果性

我中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推动了各项业务健康发展。归

集扩面取得新成效，实际归集了 69.58 亿元，提取业务超额完成，

实际提取了 56.80 亿元，贷款业务较快增长，实际发放 21.60 亿

元，健全机制，强化内控，集中资金优势，发挥规模效应，实现

了住房公积金合理的增值收益 2.62 亿元，为改善民生及推动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4）公平性

①群众信访办理情况

我中心在网站设置了群众意见反映渠道，我中心将当年度所

有群众信访的时间、类型、诉求内容、受理部门、办理状态等均

记录在案，诉求事项均已办结，群众满意度均为满意。

②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根据 2020 年度市直机关“四个全面”绩效考核中群众满意度

情况方案评分为 99.41 分，本指标得分为：0.9941*3=2.98 分。

5.加减分项：无。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

我中心 2020 年政府采购执行率为 89.48%，执行率偏低。

(四）改进措施

多方考察，将政府采购预算做到更合理。

四、其他自评情况：无


